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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王立心
電話：3322101#7524
電子信箱：10049317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草漯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23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14004528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40045286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市「114學年度國民中學雙語教學專案教師計畫」1

份，請貴校協助公告周知，並鼓勵教師參與遴選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遴聘具雙語教學推動、教學專業能力及服務熱忱之教育

人員擔任本市雙語教學專案教師，以入校陪伴方式輔導執

行雙語計畫之學校，共同推動本市雙語教育，爰辦理旨揭

計畫。

二、旨揭計畫內容擇摘如下：

(一)辦理期程：自114年8月1日起至115年7月31日止。

(二)專案教師資格：

１、本市現職國中編制內合格教師，且實際於本市雙語創

新學校或雙語課程亮點學校授課，雙語教學年資至少

達2年以上。

２、具CEFR架構聽讀及口說B1（含B1等級）以上證明。

(三)工作項目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40003460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5/23 11: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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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陪伴教師共備，協助教師實質產出課堂教材。

２、入班示範教學，推動教師共備以及專業交流。

３、宣導雙語教育行動策略，輔導學校落實辦理。

(四)專案教師入校服務方式：

１、對象：針對本市尚未加入雙語計畫之學校及申請入校

陪伴之雙語課程亮點學校進行雙語教學專業輔導服

務。

２、時間：每月進行入校服務，服務時間至少2日（等同4

個半日），無服務時則留原校辦公。

(五)專案教師運作機制：

１、專案教師執行入校服務以差假登記，並依本府各機關

學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覈實支用。

２、每週減授課以5節為原則（倘有酌減服務天數，則按比

例調整），課務經費支出由學校人事經費支付，倘有

不足再由本局另案補助，

(六)成效考核、督導及獎勵機制：

１、專案教師聘期以一學年為限，評核優異者本局得視各

專案教師之情形予以續聘，每次續聘之聘期為一學

年。

２、倘學期中專案教師非因不可歸責事由致未達服務天

數，應敘明理由並採行補償措施及接受相關輔導協

助，並得視情形於學年中終止聘用。

３、專案教師執行本計畫績效卓著者，依據「公立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、「公立高級中等以

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及「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

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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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」規定，服務期間核予每人

嘉獎1次。

三、本案申請方式：由申請教師填具簡歷表及自我評估表，經

所屬學校校長同意簽章後，於114年6月13日前送本府英語

教育資源中心（文昌國中）彙辦。

四、參與遴選之教師將由英資中心辦理初審作業，本局將依審

查結果函聘之。經聘任者，將視各校需求由英資中心媒合

入校時段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（含完全中學國中部）
副本：本府英語教育資源中心（文昌國中）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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